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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4]361Z0276 号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翔新材公司）董事会

编制的《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远翔新材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远翔新材公司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

对外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

号——公告格式》的规定编制《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远翔

新材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远翔新材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

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

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外经贸大厦 15 层 / 922-926  (100037) 

  TEL:010-6600 1391 FAX: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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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远翔新材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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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4]361Z0276       号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立贺 

 

中国注册会计师：                   

                   郑伟平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颜鸿滨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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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

式》等有关规定，现将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和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5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8 月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05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36.1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58,020.75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6,442.53 万元（不含税）后，本次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578.22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8 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

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2022】361Z0058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二）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710.00 万元，其中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7,70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44,288.77 万元（包括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

利息收入及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 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962.30 万元，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8,672.3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4,342.94 万元（包括扣除银行手续

费后的利息收入及未置换的发行费用），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342.94 万元，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24,000 万元。具体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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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4,288.77 

加：通过募集资金账户先行支付发行费用中的进项税 358.65 

减：本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362.30 

减：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 24,000.00 

加：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657.82 

减：本年度转入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超募资金 600.0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0,342.94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

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 9 月已更名为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武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邵武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武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福建远驰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2023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授权，公

司与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及保荐机构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

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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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邵武支行 

35050167620700003438 2,395.46 活期存款  

35050267620700003438 4,000.00 大额存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邵武支行 

428682769645 2,474.46 活期存款  

418283576425 10,000.00 大额存单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平分行 

7010011200003540023 0.08 活期存款 
【注 1】 

7010011210003408090 10,000.00 定期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邵武支行 
196010100100432159 11,466.33 活期存款  

福建远驰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 

 

化硅项目”实施地点是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因位于闽江上游，根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查通报问题整改要求需停止建设，公司基于整改要求及实际情况终止该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的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8）。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正在建设中，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情形。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578.22万元，其中超募资金25,855.13

万元。 

1、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于2022年11月1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7,700万元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8）。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2、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募投项目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于2022年11月1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部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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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产能、调整实施地块与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及调整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年产4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扩大产能变更为“年产

10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同意调整实施地块，募投项目实施地址仍为“福建

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陈坑组团”，但实施地块由原宗地“YP2020-04-01”调换成

另一地块。同意该项目投资金额由19,157.26万元增加至35,230万元，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6,072.74万元增加该项目的投资，并相应调整实施进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披露的《关于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调

整实施地块与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及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6）。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23年11月1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扩大部分

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终止扩大产能建设“年产10万吨高性能纳米二氧化硅项目”，同时终止使用超募资金

16,072.74万元增加本项目的投资金额，同意将本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继续实施原

募投项目“年产4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并同意将项目的预计投产时间调整为2025 

年6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披露的

《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

构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3、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转出超募资金至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金额为600万

元，尚未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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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详见附表1。 

（八）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23年11月1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不超过4亿元（含本

数）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名称 起息日 到期日 本金 实际净收益 备注 

1 中国银行大额存单 2023.01.17 2023.10.17 10,000.00 142.56 已赎回 

2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大

额存单 
2023.03.07 2023.09.07 4,000.00 36.30 已赎回 

3 
泉州银行单位人民币

定期存款 
2023.07.07 2024.01.07 10,000.00  未到期 

4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大

额存单 
2023.09.07 2024.03.07 2,000.00  未到期 

5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大

额存单 
2023.09.07 2024.09.07 2,000.00  未到期 

6 中国银行大额存单 2023.10.18 2024.10.18 10,000.00  未到期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24,000.00万

元。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披露不及时、

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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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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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1,578.22 

报告期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962.3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157.26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8,672.3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157.2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7.1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

氧化硅项目 
是 19,157.26 19,157.26 63.00 73.00 0.3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6,565.83 6,565.83 299.30 299.30 4.56 
2025 年 3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723.09 25,723.09 362.30 372.30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 7,700.00 0 7,7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存入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超募资金 
否 - - 600.00 6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尚未决定用途的超募 不适用 - 18,155.13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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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25,855.13  600.00 8,300.00 - - - - - 

合计 - 25,723.09 51,578.22 962.30 8,672.3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未产生实际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年产 4 万吨高

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实施地点是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因位于闽江上游，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问题整改要求

需停止建设，公司基于整改要求及实际情况终止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详见本报告三、（六）有关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三、（八）有关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余额为 24,000 万元，其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总额 20,342.94 万元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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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14 

附表 2： 

2023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 4 万吨高性

能二氧化硅项目 

年产 10 万吨高

性能纳米二氧

化硅项目 

19,157.26 63.00 73.00 0.3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 19,157.26 63.00 73.00 0.38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

整建设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披露的《关于终止扩大部分募投项目产能及相关调整事项、

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并调整建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年产 4 万吨高性能二氧化硅项目”实施地点是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

区，因位于闽江上游，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问题整改要求需停止建

设，公司基于整改要求及实际情况终止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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